104學年度「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申請計畫審查評分表（104.08）

	縣（市）
	花蓮縣
	申請學校
	富里國中
	計畫編號
	21

	計畫名稱
	104學年度花蓮縣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評分項目
	配分
	評分
	項目合計

	1.
	計畫完整性（包含計畫目的、實施對象、學校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運作、課程教學活動、校內外相關資源運用、實施進度及生涯檔案等整體計劃之規劃情形）
	40％
	34
	

	2.
	經費合理性（包含經費編列符合學校課程活動需求並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規定編列）
	30％
	24
	

	3.
	計畫效益性（包含質的成效、量的成效及計畫實施成效檢核方式說明及相關表件）
	30％
	25
	

	申辦計畫特色摘述

本項係針對申辦計畫之行政措施與組織運作、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及生涯檔案建置與應用等具有特色發展者，酌情給予特色加分；惟每一項特色加分至多3分；每1申辦計畫加分至多不超過3項9分
	特色加分
	加分合計

	1.


	
	

	2.


	
	

	3.


	
	

	審查委員意見

摘要敘述本申請計畫之優缺點或建議改進事項
	總分

	1. 基本資料表內經費計算有誤，再請修正基本資料表及經費概算表。
2. 應有計畫名稱，再請增加。
3. 宜將社區高職參訪列入活動列表與實施進度中。
4. 預期成效部分宜有量化指標。
5. 生涯發展能力指標需更新為新版指標。
6. 依據函文機關應修正為「花蓮縣政府」。
	83

	
	如總分超過100分，以100分計算


	審查結果

	1.【 】計畫通過並建議增加活動經費          2.【V】計畫通過

3.【 】修正後通過                          4.【 】修正後通過惟列入優先輔導學校


審查委員簽章：                                   

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計畫審查原則

一、計畫完整性
（一）計畫目的與生涯發展教育理念相符，係指學校推展生涯發展教育理念及教學之主要依據，須參酌各校特色撰寫。

（二）以全校學生為生涯發展教育實施對象，如僅以部分學生為實施對象，須敘明理由及實施對象產生方式。

（三）學校成立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須以校長為召集人，並設副召集人（教務主任）、執行秘書（輔導主任）及各工作小組（如行政組、教學組、活動組等），並敘明相關人員及組別工作職掌。

（四）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生涯發展教育議題課程小組」規劃生涯發展教育融入各領域課程計畫，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生涯發展教育能力指標及學習內容，並配合各領域之內容與進度，完成課程計畫。

（五）學校依各年級生涯發展教育重要內涵，架構生涯發展教育活動，並運用彈性學習時數、選修課程系統規劃全校或全年級活動（全學年活動時程規劃及分項活動計畫），及妥善規劃辦理八年級全體學生社區高職參訪活動(含成效回饋機制)。

（六）學校能善用校內外相關資源，含師資、物力資源分析及運用規劃進行生涯發展教育課程。

（七）參考「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實施主題及方式一覽表」，規劃各年級的生涯發展教育主題、實施方式及內容，並明列實施時間。

（八）學校能規劃建置及充實學生生涯檔案，並有完善生涯檔案建置及應用實施計畫。

二、經費合理性
（一）經費編列符合學校課程、活動需求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規定，補助項目及支用符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生涯發展教育及國中技藝教育相關經費作業原則」。

（2） 經費總額符合學校基本補助：每班3千元；另規劃辦理八年級社區高職參訪者，每班增加補助3千元，每校核予2萬元生涯發展教育基本補助經費。

三、計畫效益性
學校辦理生涯發展教育預期成效及檢核機制，須包含質的成效、量的成效及計畫實施成效檢核方式說明及相關表件。

四、創意特色
學校能依學校區域背景發展生涯發展教育特色方案。

五、審查結果勾選原則

    （一）90分以上表計畫通過並建議增加活動經費。

    （二）80-89分表計畫通過。

    （三）70-79分表修正後通過。

    （四）70分表修正後通過惟列入優先輔導學校。
編號








